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区域国别学院）

2026年普通招考博士复试工作细则

根据《黑龙江大学2026年普通招考博士招生复试工作方案》等文件规定，结合我院工作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组织领导

1．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区域国别学院）博士复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我院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的领导、组织和监督，组织制定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区域国别学院）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处理录取中的重要问题，巡视各学科情况，协调全院的录取工作。

组 长：黄萍 潘景文
成 员：范海翔  邓洪健  王天华 许宗华 吴承义 

成立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和国别和区域研究复试小组，负责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区域国别学院）普通招考博士考生的专业考核工作。

二、复试内容及形式

复试形式为面试,专业素养考核、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考生应向复试小组汇报个人学习科研经历和代表性成果，阐述读博期间拟从事研究领域及研究工作设想。复试小组综合考核考生专业基础、对学科前沿的把握、科研创新能力及科研潜力等。每个考生复试时间不低于20分钟。
三、成绩计算办法及录取原则

1.复试成绩计算和要求。复试满分100分，60分合格，复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复试小组各成员所打分的平均分为考生复试成绩。

2.录取。初试和复试成绩之和即为考生最终成绩。复试合格考生在招生计划内按二级学科招生专业根据考生最终成绩从高到低进行录取。
四、复试时间及地点

     复试时间及地点以电话通知为准。    
五、其他
1．本细则未尽事宜参见《黑龙江大学2026年普通招考博士招生复试工作方案》。

2. 本细则由黑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区域国别学院）负责解释。

3.参加复试的考生请出示初试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校园。

 4.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区域国别学院）招生咨询电话：0451-86604975
黑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区域国别学院）
       2026年5月8日      

